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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0 年全街扶贫资金、项目突出
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

为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“回头看”、国考反馈问题整

改要求，根据《东西湖区区扶贫攻坚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

好 2020 年全区扶贫资金、扶贫项目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

案》（东扶组办〔2020〕3 号文）要求，现就做好全街扶贫资金、

扶贫项目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制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聚焦扶贫资金监管和规范使用、扶贫项目建设和持续发展中

存在突出问题，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以专项整治为手段，

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逐项梳理、全面排查扶贫资金使用、扶贫项

目实施中的薄弱环节，确保扶贫资金“用在刀刃上”，扶贫项目“不

浸灌”“不垒大户”，不断提高扶贫资金、项目的使用效率和效益，

保障全街 2020 年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。

二、整治重点内容

对 2018 年以来，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、行业扶贫资金和

对口帮扶资金使用监管情况，扶贫项目建设管理管护情况，以及

抗疫扶贫政策执行情况等开展专项整治。其中，重点整治以下内

容：

（一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情况（省驻村工作队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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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帮扶资金）

1.重点整治项目资金是否有使用不精准、效益低的问题；

2.公告公示是否有不及时、不充分的问题；

3.项目绩效管理是否有不到位、带贫机制不明确的问题；

4.统筹整合方案是否有质量不高、实际实施项目变化较大的

问题；

5.工程类项目是否有管理不规范、监管不严格、质量不高的

问题。

（二）行业扶贫资金和项目监管、扶贫政策落实情况

1.各职能科室要结合实际，重点整治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方面

资金和项目监管方面问题，如义务教育阶段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是

否有未全覆盖的问题；大病集中救治政策是否有落实不到位的问

题；

2.产业扶贫是否有带贫稳定性不足、带动性不强等问题，产

业扶贫项目是否违规分配给非贫困户的问题；

3.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是否落实用工保障政策及相关补贴

政策的问题；

4.是否存在以疫情为由拒绝或拖延办理扶贫资金结算和工

程款支付的问题；

5.对扶贫项目受疫情影响给予的财政、税收减免等政策是否

实到位的问题。

（三）对口帮扶资金情况



- 4 -

1.区派工作队派出单位 2018 年以来帮扶资金拨付和使用情

况；

2.帮扶项目实际运行情况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对接街纪委监委；统筹协调街各相关科室做好行业扶贫

资金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；指导各大队、社区，各驻村工作队，

会同街财政所做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。

（二）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及各驻村工作队。街

财政所作为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资金管理组，负责配合

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各单位扶贫资金数据审核把关。

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提供本行业扶贫资金数据（附

件 2），指导各大队、社区对行业扶贫资金和项目使用情况开展专

项治理。各驻村工作队负责提供本单位对口帮扶资金数据（附件

3），由各大队、社区负责汇总后对帮扶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治

理。在专项治理中发现存在的普遍性、倾向性问题，由专项治理

牵头单位形成政策措施的建议向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报

备。

柏泉街社会事务办、柏泉街卫生院、柏泉街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办、柏泉街经服办等单位要针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“回头

看”、国考反馈问题和纪委监察部门提出的重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

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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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大队、社区。配合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

做好本辖区专项治理工作的部署安排和推动落实，成立工作专班，

组织相关负责人、驻村工作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，对发现问题及

查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，立行立改，支持纪检组织开展监督执纪

问责工作。

四、方法步骤

专项治理工作为期 5个月，从 2020 年 6月至 10 月，分三个

阶段进行：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2020 年 6月）

各大队（社区）、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各驻村工

作队结合实际，制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，开展自查自纠，列出具

体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，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置。6 月 6 日

前，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将 2018 年以来各级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投入情况（附件 2）、各大队、社区将对口帮扶资金投入情

况（附件 3）进行认真梳理，将具体数据报街财政所，并对报送

的资金数据进行审核。各单位要对上报资金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

性负责，街扶贫办将审核结果报街纪委监委。6月 10 日前，街扶

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各大队社区、区各驻村工作队将自查

自纠情况以正式行文方式报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阶段（2020 年 7月—9月）

街纪委监委、街扶贫办组织相关职能科室组建专项检查组，

按照一定比例对扶贫资金、扶贫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和综合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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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对 2018 年以来各级巡视巡察发现问题、纪委监委查找问题以

及审计部门扶贫专项审计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抽查。对群众

反映比较强烈以及自查发现问题较少的地方、部门和单位进行检

查。要及时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规的问题线

索，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。对不移送或者不在规定时间内

移送，通风报信以及违反保密规定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整改提高阶段（2020 年 7月—10 月）

各单位要坚持边核查边整改，狠抓问题整改提升脱贫质量。

全面总结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问题的成因，查找扶贫资金管理使

用中存在的漏洞、扶贫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制度缺陷，加强源头治

理，建立完善相关体制机制。10 月 10 日前，街扶贫攻坚领导小

组成员单位、各大队社区、各驻村工作队将专项治理工作总结报

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街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汇

总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扶贫资金使用、扶贫项目建设是决战

决胜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手段。各大队社区、各相关科室要深

刻认识此项街纪委监委牵头开展财政扶贫资金、扶贫项目突出问

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认真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，

在收官之年，要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，认真厘清各行

业部门归口项目资金使用情况，按照纪检监察部门要求，坚持单

位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、具体抓，领导班子成员要承担好分管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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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的各项工作，切实管好用好扶贫资金，充分发挥扶贫项目效

益，让党的政策落到实地，群众真正得到实惠。

（二）转变工作作风。要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深入基层

一线开展专项治理，直接找群众现场核实收入、实地察看扶贫项

目。认真落实基层减负要求，既要把问题排查清楚，坚决整改到

位，又要避免层层要报表，不解决实际问题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

问题。

（三）积极应对疫情影响。要充分认清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

攻坚带来的新问题、新挑战，通过扶贫资金、扶贫项目突出问题

专项治理工作，推动贫困人员就业、扶贫产业项目复工复产、扶

贫工程有序推进，化解疫情造成的贫困群众就业难、扶贫项目运

行难等问题，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。尤其是紧盯“边缘户”“低

收入户”防止返贫，加大帮扶力度，落实扶持政策，确保脱贫攻

坚任务完成。

（四）精准监督执纪。要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对顶风违纪、以

权谋私、失职渎职、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严肃查处问责。要精准

有效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不搞“一刀切”“机械化”式

执纪问责，确保错责相当、宽严相济。要建立常态化通报曝光机

制，对发生在群众身边、影响恶劣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，一律

“点名道姓”通报曝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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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东西湖区2018年以来各级扶贫资金类别表

序号 主管部门 大 类 子 类 备注

1 区农业农村局 产业扶贫项目 农业产业扶贫项目等

2 区政府办 对口帮扶资金

3 区教育局
精准扶贫助学

扶智

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高等教育

等补助资金

4 区卫健局
精准扶贫人员

医疗补助
精准扶贫人员医疗补助

5 区医保局
精准扶贫补充

医疗保险
精准扶贫补充医疗保险

机构改革前

在人社局

6 柏泉办事处

2020 年省驻村

工作队驻村帮

扶资金

驻村帮扶专项扶贫项目等

7 区教育局
精准扶贫助学

扶智专项支出

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高等教育

等补助资金

8 区人社局 就业专项资金

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交通补助

资金、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

动力就业奖补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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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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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东西湖区2018 年以来各级扶贫资金情况统计表

填报时间： 填报人：

单 位 大 类 子 类

2018年扶贫资金投入 2019年扶贫资金投入

合计
上级

财政

区级

财政
合计

上级

财政
区级

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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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东西湖区2018 年以来帮扶资金使用情况统计表

填报时间： 填报人：

街道

大队

（社

区）

对口帮

扶单位

2018年扶贫资金投入 2019年扶贫资金投入

投入

金额
使用情况

未使

用原

因

投入

金额
使用情况

未使

用原

因

（使用金

额，建设

项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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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柏泉街扶贫资金、扶贫项目突出问题专项治理

工作专班
组 长：范 春 工委副书记、街道主任

常务副组长：魏祥志 街道副主任

副 组 长：徐 芳 工委副书记

鲁道莉 纪工委书记

黄瑾林 街道副主任

吴海翔 街道副主任

成 员：李 涛 经济服务办主任

张成莲 社会事务办计生办主任

周礼信 纪工委正科级干部

周遵义 财政所所长

黄武庆 城市管理和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

向雪松 人力资源办主任

俞 军 柏泉街卫生院院长

谌 俊 东湖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张彬林 东二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彭汉斌 红星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刘 野 红光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周 勇 园林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余幼群 北湖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黄海涛 红卫社区党支部书记、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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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卫林 渔技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张迎春 西一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颜超群 西二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黄 杰 连一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张 飞 连二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

王三保 茅庙集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、主任

刘建国 新苑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、主任

张 龙 新港苑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、主任

易家胜 福利院院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在经济服务办公室办公，由李涛同志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
